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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
 

 

安政办发〔2010〕41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做好高速公路实行载货类机动车 

计重收费工作的通知 
 

汉滨区、旬阳县、宁陕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工作部门： 

  为保障高速公路交通安全，保护公路桥梁设施，建立货车公

平、合理、科学的车辆通行费计费方式，加强对超限超载运输车

辆的管理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做好高速公路实行载货类

机动车计重收取车辆通行费工作的通知》（陕政办发明电［2010］

32 号），决定从 2010 年 5 月 10 日上午 10：00 正式启动对通行全

省高速公路的货车实施计重收费。为确保计重收费的顺利实施，

保持社会稳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 一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 

高速公路实施计重收费是一项更好体现“多用路多缴费、少

用路少缴费”市场经济原则，完善车辆通行费计量方式，以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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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段调控货运车辆合法装载，遏制超限超载运输行为，减少特大

交通事故，保护公路桥梁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交通运输事

业健康发展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。各相关县区政府及

市直各有关部门务必要高度重视，统一思想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强

化责任意识，切实做好计重收费的有关工作，确保该项工作顺利

实施。 

二、加强领导，明确职责 

由于计重收费涉及面广，工作量大，关注度高，各相关县区

政府要从预防和维护公共交通秩序以及社会稳定的高度，提前统

筹安排，加强领导，督促交通、公安、质监、物价等相关部门，

及时协调处置出现的各类突发事件，确保本辖区公路交通安全畅

通。 

市交通、公安、物价、质监等部门要加强协作，密切配合，

及时研究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。我市境内高速公路计重收费的

相关工作由市交通局负责牵头。市交通局要根据我市实际及时制

定工作方案，协调各相关县区政府及相关部门，督促落实各单位

计重收费工作情况，切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。市公安局要积极配

合交通部门做好相关工作，要在计重收费运行初期，积极维护公

路交通秩序和正常收费管理秩序，全力维护各收费站点的治安，

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。市物价局要加强对收费标准执行情况的

监督检查，及时解答车主提出的各类收费价格问题。市质量技术

监督局要对计重收费系统中使用的公路汽车自动衡器加强监督和

管理。 

  三、加强宣传，注重实效 

  实施计重收费是对收费方式的较大改变和完善，运输企业、

货车车主和驾驶员需要重新认识理解和接受这项新的科学公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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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费方式，相关县区政府、有关部门要认真开展宣传教育工作。

一是加强与各新闻媒体的联系与沟通，通过开辟报纸专栏、系列

报道等形式，多角度、全方位地宣传有关政策措施，为计重收费

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二是各高速公路营运单位要在计重收

费公路的入口处、收费站、公路沿线和服务区等地方，张贴公告、

悬挂横幅、发放宣传资料，使广大运输业户能够了解、理解、接

受和支持计重收费工作。三是向社会公布咨询投诉电话，及时掌

握有关信息，为群众解释疑惑，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。 

四、完善预案，妥善处置 

  汉滨区、旬阳县、宁陕县政府要根据本县区高速公路收费站

点分布实际，按照“保障畅通、确保稳定、加强监管、顺利推进”

的原则，制订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，落实责任人，保障本县区境

内高速公路计重收费工作的顺利实施。在计重收费运行初期，要

在本县区境内的高速公路收费站点派驻一定的公安、协勤人员，

配合维护好正常的交通秩序和收费秩序。市直各相关部门要按照

各自职责，立即安排部署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积极果断应对突发事

件，严防群体事件发生，切实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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